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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民健康檢查及篩檢實施辦法(草案)條文總說明 

一、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維護市民身體健康及增進生活品質，雖已陸續

藉由健康檢查及篩檢結果，加以落實疾病次段預防及早期發現疾病及早

期治療之目標，並由特約醫療機構提供市民自我健康管理相關衛教與諮

詢及檢驗異常個案轉介就醫，以減輕醫療成本、家庭、社會之負擔，進

而達到健康市民與健康城市之願景。 

二、 惟依據民國 89年行政院衛生署全國學童調查資料顯示，7歲兒童齲齒盛

行率 89.5%、齲蝕指數 5.29顆；12歲兒童齲齒盛行率 66.5%、齲蝕指數

3.31顆，與世界衛生組織訂定 2010年（民國 99年）之全球口腔保健指

標「90%的 5歲兒童將完全沒有齲齒、12歲兒童齲蝕指數 2顆以下目標」

相差仍遠。另視力異常亦為幼兒常見的健康問題，其中以弱視、斜視及

屈光不正等異常最常見；依據本府教育局公布 95學年度國小一年級學生

健康檢查結果顯示，學童視力不良比率約 30.28%。故本局於 95年開始

辦理「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篩檢」（含學齡前兒童視力及斜弱視、聽力

及口腔、身體檢查及發展檢核篩檢諮詢等），以期早期發現早期矯正或治

療，落實兒童早期重要發展階段保健與篩檢服務。另本局於 96年底針對

臺北市國小ㄧ年級（6-7歲）共計 153所國小 24,458位學童進行「ISAAC」

氣喘暨過敏性疾病調查，發現有 2,030位氣喘高危險群學童，並進行過

敏原抽血檢驗服務，調查發現臺北市國小一年級兒童氣喘病盛行率為

20.34%。因此，為提供本市氣喘學童之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建立醫療衛

生、校園與家庭照護三方面的合作，將辦理「氣喘高危險群」學童作業、

過敏檢驗篩檢服務，校園個案管理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衛教宣導

及其他相關服務等，以建立本市氣喘防治成效評值，作為政策規劃推動

之依據。 
三、 另癌症在臺北市自民國 62 年起，已連續 35 年排行市民十大死因首位，

而年齡標準化死亡率逐年增加。依據本局 96年生命統計，本市十大癌症

死因依序為肺癌、肝癌、結腸直腸癌、女性乳癌、胃癌、攝護腺癌、非

何杰金淋巴癌、子宮頸癌、胰臟癌、膽囊癌。雖然全民健保於 84年開始

提供 30歲以上婦女每年 1次子宮頸抹片檢查，衛生署也分別於 88 年、

91 年及 92 年開始推動 18 歲以上吸菸及檳榔族口腔黏膜篩檢、50 歲至

69歲婦女乳房攝影檢查及 50歲至 69歲糞便潛血檢查。但本局除配合中

央辦理外，為維護本市民眾之健康，期以早期發現，更加強肝癌篩檢及

婦女乳房超音波檢查，於 94年開始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婦女子宮頸

癌、婦女乳癌、成人口腔癌、肝癌、大腸癌等癌症防治篩檢及成人整合

性篩檢等。 



 2 

四、 上述各項對市民所為之檢康檢查及篩檢服務，在性質上，均屬給付行政

之範疇，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43號解釋理由之意旨，仍須有法

規依據為宜。故為落實臺北市市民健康檢查及篩檢工作及符合給付行政

法制之要求，特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9款及癌症防治法第

13條，擬具「臺北市市民健康檢查及篩檢實施辦法」 (草案)，本辦法

共計 16條，其訂定重點說明如下： 

（一） 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 

（二） 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 

（三） 第三條：明定健康檢查及篩檢服務之種類，服務人數、所需金額、

執行時間、執行方式、特約醫療機構名單及服務量之訂定機關及

方式。 

（四） 第四條：明定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篩檢服務項目及服務對象。 

（五） 第五條：明定學童氣喘防治過敏篩檢服務項目及服務對象。 

（六） 第六條：明定成人癌症防治篩檢服務項目及服務對象。 

（七） 第七條：明定成人整合性篩檢服務項目及服務對象並應與成人癌

症防治同時實施。 

（八） 第八條：明定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篩檢、學童氣喘防治過敏篩檢、

成人癌症防治篩檢及成人整合性篩檢之服務項目及服務對象如有

變更，併同服務人數、補助金額、執行時間、執行方式、特約醫

療機構名單公告。 

（九） 第九條：明定健康檢查及篩檢服務特約醫療機構之資格，另明定

特約醫療機構之簽約、續約、管理、服務品質維護、費用給付及

注意事項等規定由衛生局訂定，及明定特約醫療機構特約期間及

契約終止規定，及明定特約醫療機構應公告服務流程及檢查時間。 

（十） 第十條：明定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篩檢、成人癌症防治篩檢及

成人整合性篩檢得與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預防保健服務合併實

施。 



 3 

（十一）第十一條：明定符合資格者，於公告期間內接受健康檢查或篩檢

服務；及明定特約醫療機構應確認受檢者之資格。 

（十二）第十二條：明定受檢者另行施作其他檢查，應自行負擔檢查所需

之費用。 

（十三）第十三條：明定特約醫療機構對受檢者回診、未回診應配合及執

行事項。 

（十四）第十四條：明定特約醫療機構服務給付之申請方式。另明定衛生

局給付特約醫療機構服務費用之時程，及明定衛生署公告預防保

健服務部分之費用，特約醫療機構應依中央健康保險局之規定申

請。 

（十五）第十五條：明定本辦法所需經費來源。 

（十六）第十六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